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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1 條    

為認定平埔原住民族群，保障平埔原住民身分認同權，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平埔原住民族群：指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稱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

民之外，既存於臺灣同屬南島語系民族之其他臺灣原住民族；其民族語言、習俗、傳統等文

化特徵至今仍然存續，其成員仍維持族群認同，且有客觀歷史紀錄可稽，並依其民族意願，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者。

二、平埔原住民：指平埔原住民族群之個人，依本法規定登記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者。

第 4 條    

政府應辦理平埔原住民族群社會及經濟狀況調查，並應於各項調查統計及專題分析納入平埔

原住民族群。

政府辦理平埔原住民族群相關事務時，應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特予保障原住民族文化之意旨，

避免反於歷史事實及國際保護原住民族潮流。

第 5 條    

平埔原住民族群之核定，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釋明下列事項並檢附有關佐證資料，向中央

主管機關提出：

一、該民族之語言、習俗、傳統等文化特徵至今仍然存續。

二、該民族之成員仍維持族群認同。

三、有客觀歷史紀錄佐證該民族為既存於臺灣之南島語系民族。



四、該民族成員之身分認定要件。

前項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應為成年並有三十人以上；為經合法立案之人民團體者，應附立案

證書。

第 6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文化特徵至今仍然存續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申請民族之民族語言、習俗、傳統及其他文化特徵具獨特性。

二、申請民族之成員間就前款文化特徵有持續實踐之民族文化活動或生活事實。

第 7 條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維持族群認同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申請民族之成員有意願組成特定原住民族。

二、申請民族之成員有顯著認同自身為該群體成員之自我意識，並有與其文化認同有關之客

觀事實可資證明。

第 8 條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客觀歷史紀錄，指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

一、申請民族之成員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於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內有熟、平或其他足以

證明其屬於臺灣南島語系民族之登記或登記形式。

二、申請民族之成員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於日治時期戶籍資料以外之政府公文書資料

內，有足以證明其屬於臺灣南島語系民族之資訊。

三、申請民族之成員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於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成

果或其他具客觀完整性及一致性之臺灣歷史紀錄內，有足以證明其屬於臺灣南島語系民族之

資訊。

第 9 條    

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身分認定要件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要件應具體明確。

二、要件應有助於促進原住民族文化認同之目的。

三、要件應符合比例原則。

主管機關應將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事項於政府公報及機關網站公告周知，供任何人以書面或

於指定網站表達意見；其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中央主管機關應彙集前項意見，轉交申請人就參採情形提供回應或說明，併入後續審議之參

考。



第 10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第五條之申請案件，應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審議會，依第六條

至第九條規定之審查基準進行審議。

前項審議會委員應為十一人至二十三人，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審議應經前項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委員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

審議會作成審議結果前，應邀請申請人與申請民族之成員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陳述

意見，並得召開公聽會。

前四項審議會之任務、組織、運作、委員之遴聘、任期、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就前條第一項之審議結果應報請行政院核定，並將行政院核定結果通知申請人

、刊登政府公報及公開於機關網站廣泛周知。

第 12 條   

依前條規定核定為平埔原住民族群者，其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由主管機關公告五年。必

要時，經中央主管機關徵詢該民族意願後得再延長公告期間一次，延長公告期間以五年為限

。

符合前項公告之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者，得於公告期間，檢具相關事證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載於該族民族成員名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前項申請之處理期間為二個月；有疑義時，得函請中央主管機

關協助。

公告期間屆滿後，仍得由該族或個別申請人，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充認定程

序；主管機關應予以受理。

前四項民族成員身分認定要件之公告與徵詢民族意願之方式、登載民族成員名冊之作業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3 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令核定之民族別，其成員未依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者，

得依本法申請取得平埔原住民族群成員之身分，並得不適用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定。

本法施行前，已提出平埔原住民族群核定之申請，尚未經核定者，依第六條至第十二條規定

辦理。

第 14 條   



經登載於第十二條規定之民族成員名冊者，得依第二十一條規定申請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

第 15 條   

父或母為平埔原住民，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

一、取用父或母所屬平埔原住民族群之傳統名字。

二、取用漢人姓名並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父或母所屬平埔原住民族群之傳統名字。

三、從具平埔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其子女從其姓者，應依同款規定取得平埔原住民身

分。

第 16 條   

非原住民經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雙親共同收養，雙親之一具平埔原住民身分，且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

一、當事人被收養時未滿七歲。

二、取用或以原住民族文字並列具平埔原住民身分收養者所屬原住民族之傳統名字，或從具

平埔原住民身分收養者之姓。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雙親收養者，不受前項雙親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

女規定之限制。

第 17 條   

平埔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平埔原住民身分：

一、依第十五條規定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後，因變更姓名致未符合各該規定。

二、依前條規定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後，終止收養關係。

三、成年後申請放棄平埔原住民身分。

曾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申請放棄並喪失平埔原住民身分，且無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事者

，得申請回復平埔原住民身分；其回復以一次為限。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喪失平埔原住民身分者，其申請時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平埔原住民

身分不喪失。

第 18 條   

為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當事人依本法取用、並列平埔原住民族群之傳統名字或從姓，未成

年時由法定代理人書面約定申請，成年後依個人意願申請，不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第一

項、第四項、第一千零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及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除出生登記外，未成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為限。



第 19 條   

平埔原住民身分別，非依法律規定不得變更。

父母屬於不同原住民身分別者，子女未成年時，由法定代理人書面約定，或成年後依個人意

願登記或變更身分別。

前項規定，於依第十六條規定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者，不適用之。

第 20 條   

平埔原住民應依其父或母之所屬平埔原住民族群，登記其民族別；其平埔原住民傳統名字或

從姓，應與其登記之民族別相關聯。

前項民族別之登記、變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平埔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喪失、變更及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

於戶籍資料內登記其身分別及民族別，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第 22 條   

平埔原住民族群語言及文化之保障，適用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原住民族

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政府應維護、保存及發展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制定政策及規劃區域發展時，應評估對平埔

原住民族群文化之衝擊影響，並確保平埔原住民之權益及發展。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本於多元、平等、自主、尊重之原則，並考量平埔原住民族群歷史正義

及轉型正義之需求，推動相關教育政策，促進全體國民認識與尊重平埔原住民族群，並得鼓

勵、補助非營利之機構、法人或團體，對社會大眾進行平埔原住民族群及多元文化教育。

第 23 條   

政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充分考量各平埔原住民族群與其成員之歷史發展脈絡及現況，

並斟酌國家資源分配，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保障其政治參與、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

地及社會福利等權利。

第 24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